附件1：

莫旗2024年中央财政种公羊良种

补贴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农牧厅《关于印发2024年中央财政牧区畜牧良种补贴、基础母牛扩群提质、生猪良种补贴3个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畜发〔2024〕400号）要求，为建设好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持续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畜牧良种利用率，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莫旗境内饲养可繁母羊30只以上的养殖场(户）购买优良种公羊良种均可享受补贴。

二、补贴内容和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培育品种种公羊每只补贴1600元，养殖场户间换种不予补贴。参与补贴的品种严格按照《关于公布〈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的通知》（畜资委办〔2021〕1号）要求执行。补贴需“见购买种公羊、见购买手续、见购买人”。优先支持开展羊人工授精的养殖场（户），鼓励肉羊养殖企业、养殖大户辐射带动周边养殖户开展羊人工授精。养羊场（户）每100只可繁母羊可以购买3-4只种公羊，每户享受补贴的种公羊数不得超过20只，2024年种公羊补贴任务指标1076只（培育品种）。

三、项目实施程序

(一）项目申报。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向乡镇（农场）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递交申请，上报可繁母羊存栏量及种公羊需求数量，养殖场（户）申报信息必须真实。

（二）项目实施。乡镇（农场）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采取查看月报表、防疫数量、现场核查等形式，对种公羊需求量进行审核同意后为其填报《购买种公羊申请表》，养殖场(户）携带身份证和《购买种公羊申请表》到指定种羊场进行购买。

各养羊户可根据品种需求到种羊场进行购买，其申办流程为：种公羊购买申请书→养羊户与种羊场签订购买合同→填写种公羊购买清册→乡镇畜牧兽医联系人实地核查验收（上报所购种公羊图片、种公羊耳标号图片、种公羊系谱档案材料等）→旗农牧和科技局畜牧业务人员审核→公示→发放补贴。    

从外地种羊场购入优质种公羊除了提供申请材料外，还应提供种羊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种羊系谱档案，乡镇（农场）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现场核查确系《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种羊品种的，种公羊耳标号图片及种公羊图片与《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种羊系谱档案一并上报。
（三）项目公示。按照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各乡镇（农场）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项目实施村所在地对享受补贴的养殖户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内容包括受益户姓名、享受补贴数量及补贴金额，公示期为7天，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公示情况说明及公示档案材料，莫旗农牧和科技局、财政局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给种羊场或购羊场（户）。

四、补贴时间和补贴方式

计划在2025年6-8月份、11-12月份对按项目要求购买的种公羊进行统计汇总公示后报财政局对种羊场或购羊场（户）进行补贴。

乡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对有购买种公羊需求的养羊户应做到“见购买人、填写《购买种公羊申请表》、见购买种公羊、见购买合同、见种公羊系谱档案”，莫旗农牧和科技局做到“见购买手续、组织乡镇（农场）畜牧兽医联系人签字、见公示情况说明及公示照片并保存，报财政局发放补贴”。

畜牧良种补贴符合一卡通发放条件的，通过一卡通发放，符合对公账户发放条件的，通过对公账户发放。

此方案实施日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管理程序。莫旗农牧和科技局组织方案制定、良种推介、技术服务及项目实施工作，并及时准确将补贴清单提交财政部门，财政局负责落实补贴资金预算和拨付工作。

（二）加强种源管理。供种单位应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补贴种公羊应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强化种畜质量监管，防止劣质种源特别是杂交一代作为种公羊参加良种补贴，严厉打击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非法经营行为。

莫旗农牧和科技局将根据种羊扩繁场申请，组织专业人员对其周岁以上种公羊进行质量检测，并根据种公羊检测合格情况签订种公羊采购合同。采取一场一册、一畜一号登记造册，连同现场核查照片或视频一并留存档案。

农牧和科技局业务单位对质量检测合格种公羊发放《种畜禽合格证》准予销售。

（三）强化政策公开。按照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发挥宣传优势。通过旗政府网站、宣传单、科技大集、会议和培训等加大补贴政策宣传力度，做到受益养殖场（户）应知尽知。积极鼓励养殖场（户）购买使用优质良种公羊和开展人工授精，充分发挥畜牧良补政策引导带动作用，推动我旗养羊业向优质、高效发展。

（四）严格资金监管。旗农牧和科技局会同财政部门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及时足额拨付资金，严禁挤占、截留、挪用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当年如出现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补贴本着惠及养殖户、支持带动产业发展为根本原则。同时，结合莫旗畜牧业发展实际，加强各项资金统筹衔接，切实形成政策合力，促进畜牧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有效推动畜牧良补政策落实。





